香港社會服務聯會
向立法會福利事務委員會提交有關扶貧措施的意見

現象
1 香港貧窮狀況在過去十多年不斷惡化，貧窮率持續上升，貧富差距也日漸擴大，貧窮已經成為一個嚴重的社會問題，以下的統計數據可略窺一二：

1.1 以住戶入息中位數的一半作為貧窮線，生活在貧窮線以下的人口比率 (貧窮率) 有明顯上升的趨勢。由1986年的 11.9% 上夭至2001 年的18.5%，升幅超過五成(1)。

1.2 每月收入少於港幣4,000元的住戶數目：2003年第四季有近二十萬個家庭月入少於4,000元，佔香港住戶比例9.1%，是至1997年以來的新高(2)。

1.3 將所有住戶按其收入順序排列，由低至高分為十等分組別，再計算每個十等分組別內的住戶收入佔全港住戶總收入的百分比。下列圖表顯示：收入最高與收入最低的十等分組別的收入比例，由1986年只有22倍，上升至2001年的46倍，升幅驚人。換言之，香港的貧富差距正不斷擴大。


1.4 根據二零零一年人口普查的結果，香港住戶收入的堅尼系數為0.53。一九九六年及一九九一年的相應數字分別是0.52及0.48；顯示收入不平均的程度有所增加。
2. 除香港整體的貧窮情況惡化外，個別群體的貧窮境況也日趨嚴重，兒童及長者的貧窮化現象令人憂慮：
2.1 全港每1000名兒童有241名生活在貧窮家庭；每1000名長者有379名生活在貧窮家庭。兒童的貧窮率，在過去十五年 (1986年為16.2%，2001 年為24.1%)， 上升了近五成。而長者方面，則上升近七成 (1986年及2001 年分別為22.5% 及37.9%)。

2.2 社聯於2003年第三季進行的探索性研究 (3)發現低收入家庭較難負擔課外書、電腦上網的費用及低收入家庭的學生較少參與校內及課外康體活動。結果顯示來自低收入家庭的兒童，未能享有一般香港兒童的全面發展機會。

2.3 長者方面，他們的經濟來源主要是就業、家人支援及退休保障等。可是，在過去20年，長者的勞動參與率不斷下滑 (55-64歲的勞動參與率在1982年為52.5%，在2002年則降為42.2%；65歲或以上的，1982年為20.8%，2002年則下降為5.6%)；長者的失業率也有上升的趨勢(50-59歲的失業率，1982年為3.6%，2002年則為8.2%，60歲或以上的，1982年為2.3%，2002年則下降為5%)。而越來越多的成年人因失業/就業不足或其他原因未能供養年長父母 。現時的退休保障亦不完善，在高失業率持續下，長者貧窮率仍將高企，甚或惡化。

3. 此外，低收入住戶在全港18區的分布很參差，有些區域明顯地面對較嚴重的貧窮問題。

3.1 按住戶數目劃分，2001年全港共有441,460個住戶收入少於或等於全港相同人數住戶入息中位數的一半，佔整體住戶比率為21.5%。按區議會分區劃分，低收入住戶在該區住戶的比率，以深水埗(28.9%)、觀塘(27.2%)、黃大仙(25.9%)、元朗(25%)、葵青(24.5%)、北區(24.5%)及油尖旺(24.4%)的較高。
3.2 按住戶成員的年齡組別劃分，全港低收入的少年兒童人數在該區相同年齡組別人口中所佔的比率，以深水埗(31.4%)、葵青(30.2%)、北區(28.9%)、黃大仙(28.7%)、元朗(28.6%)、油尖旺(28.3%)、屯門(28.2%)、觀塘(28.1%)及大埔(27.2%)的較高。
3.3 全港低收入住戶的獨居長者佔該區獨居長者數目的比率，以元朗(84.5%)、北區(82.9%)、大埔(81.6%)、離島及上水(81.3%)、葵青(80.2%)及觀塘 (78.6%)為高。

4. 失業是造成貧窮的重要成因，近年香港面對結構性的失業問題，低技術勞工失業率上升，而工作穩定性及條件亦不斷下降。2003年第四季超過25萬人失業，失業率為7.3%，雖然已較對上幾季緩和，但仍較1997年 (2.3%)上升超過2倍，亦導致貧窮不斷惡化。
建議

5. 貧窮經已成為本港一個不容忽視的社會問題，社聯建議政府及各界扶助貧窮，改善就業，並以以下兩點為目標：

· 確保每一個市民均有基本生活的保障、參與社會及自力更生的機會、以及個人發展的空間，基層家庭的兒童可以享有與其他兒童相同的發展及學習機會。
· 增加就業機會，實現全民就業，提升基層勞工及弱勢社群的就業能力及競爭力，確保弱勢社群享有平等就業機會，基層勞工獲得合理的工作環境及待遇。

6. 社聯並建議政府儘快推行以下具體措施：

· 增加就業機會，特別為低技術、低學歷人士創造合適的職位，例如增加回收再造工業及清除潛建物的工程。
· 研究為長者提供全民老年退休保障計劃，以即時為長者提供收入保障，同時有效控制未來30年政府在長者社會保障項目的開支。
· 在地區層面推行試驗性計劃，動員社會各界參與及支持有關工作，例如鼓勵區議會與社會服務團體及商業機構合作，為貧窮家庭提供發展及融入社會的機會。
· 加強綜援的就業支援計劃，以提升綜援人士就業能力及促進他們脫貧為目標。

· 檢討綜援計劃，並公開諮詢市民及相關團體的意見。檢討目標包括：以「基本生活需要」為基礎，重新訂定綜援水平及確定每年調整機制；研究為低收入住戶提供彈性和多渠道的援助項目，如租金及學童就學津貼，以減低領取綜援的需要。

· 增加為弱勢社群 (如殘疾、單親及綜援人士) 提供就業輔導及試工機會的數目。
· 按需要為個別行業及工種 (如清潔、保安)制定最低工資政策，以確保勞工享有合理的工作條件。

註：

(1) 及(2) 資料來源：綜合住戶統計調查按季統計報告書

(3) 「兒童生活狀況及期望調查」香港社會服務聯會，200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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